
景德镇市珠山生态环境局2021年部门
预算草案编制说明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本部门的主要职责：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政策和决策部暑;负责权限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;负責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、光、恶臭、固体废物、化学品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及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;指导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;协调解决辖区内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污纠纷，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;负责珠山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监测和生环境监督执法工作:承办市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
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：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政策和决策部暑;负责权限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;负責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、光、恶臭、固体废物、化学品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及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;指导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;协调解决辖区内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污纠纷，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;负责珠山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监测和生环境监督执法工作:承办市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珠山区环境保护局（景德镇市珠山生态环境局）共有预算单位1个监督办）本级和所属二级预算单位。编制数为19人，其中行政编制4人、全额补助事业编制15人、部分补助事业编制0人；实有人数18人，其中在职人数为18人，包括行政人员4人、全额补助事业人员14人、部分补助事业编人员0人；离休人员0人；退休人员4人。在校学生0人，其中：高等学校0人、中等专业学校0人，其他0人。
四、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说明部门收入预算总额和结构。
2021年珠山生态环境局（委、办）收入预算总额为2329千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5.86 %，说明情况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2169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93.13%；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事业收入0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当年其他各项收入（行政处罚）160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6.87%；上年结余结转收入0千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说明部门支出预算总额并按资金性质、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分别说明支出的金额和结构。
2021年珠山生态环境局（委、办）支出预算总额为2329千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持平，说明情况。其中：1、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2169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3.13.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897千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75千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7千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千元；2、项目支出160千元，占支出总额的6.87%；事业经营支出0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的0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；上缴上级支出0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0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；公共安全支出0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。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1897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1.45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75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.22%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97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.45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
说明部门经费拨款支出预算数，并按支出功能分类款级科目逐项列出经费拨款支出情况。
2021年珠山区环境保护局（委、办）经费拨款支出预算0 千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，与上年预算相比0%，说明情况。具体支出情况是：农林水事务0千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0%；教育0千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0%.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1年度政府采购预算：0千元。
（五）政府基金收支情况
 “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”。
（6）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反映单位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情况，并与上年预算数对比，基本持平: 商品和服务支出75千元。机关运行经费，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（七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当年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，要按照“三公”经费表格内容逐项：1. 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千元,2. 公务接待费148千元，3. 公务用车费0千元，“三公经费”较上年预算数减少3千元，原因：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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